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20）010417 号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

行了专项鉴证。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

鉴证业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

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

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特定目的使用，未经本会计

师事务所书面认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并对外披露。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均

中国注册会计师：

罗明国

中国 武汉     201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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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资金余额

1、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97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1,521,737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9.20元，募集资金总额计为人

民币841,999,980.40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

费用共计人民币22,515,999.34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19,483,981.06元（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截至2017年11月30日，上述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2017）010159号《验资报告》验证。 

2、2019年9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文辉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25 号）核准，公司向徐文辉、邵永

丽、上海久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久泰投资”）发行股份 28,022,968 股，

并向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资、吉晓翔、陈宇支付现金 181,300,558.00 元，购买其持有的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环境”）70%股权。 

2019 年 8 月 23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注册资本以及股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9）010058 号）。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截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人民币 753,802,489.00 元，股本 753,802,489.00 元。2019 年 9 月 19 日，中登公司

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有序推进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各项工作。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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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浦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70160078801000000235 320,000,000.00 3,561,396.42 活期 

湖北银行光谷支行 100300120100021568 220,000,000.00 9,979,383.58 活期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416010100101688009 292,869,980.74 21,777,193.58 活期 

合  计 832,869,980.74 35,317,973.58 

2、2019 年 9 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仅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部分，募集配套资金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因此，不涉及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存放的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经与公司 2016 年 9 月 23 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进行逐项对照，编制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

照表（见附表 1-1）。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东湖高新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三期正在报建阶段，预计

2021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预计该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无差异。新疆

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1 号 2 号机组（2×660MW）工程烟气脱硫系统 BOT 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有约 491.67 万元工程尾款及质保金待支付，预计该项目募集

资金结余金额小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的 5%，公司将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

规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 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小于预计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在募集资

金到账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入各项目的金额进行了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东湖高新合

肥创新中心一区项目改为全部由自有资金投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东湖高新合肥创

新中心一区项目已完成全部自有资金投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8 年 1 月 24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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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投入的 263,794,062.38 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7）011415 号专项报告鉴证，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意见。

5、 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6、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东湖高新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三期正在报建阶段，预计2021

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预计该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无差异。新疆准东五

彩湾北一电厂1号2号机组（2×660MW）工程烟气脱硫系统BOT项目于2019年10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尚有约491.67万元工程尾款及质保金待支付，预计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小

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的5%，公司将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二） 2019年9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2。 

2、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该次发行未募集货币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形。

3、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5、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经与公司 2016 年 9 月 23 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的相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编制了附表 2-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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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受准东五彩湾电厂和昌吉电厂建设施工延误的影响，公司两处脱硫岛项目均未按预期完

工，项目实际效益未达到预期。

（1）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1 号 2 号机组（2 ×660MW）工程烟气脱硫系统 BOT

项目，受国家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影响，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衔接新疆自治区“十三五”煤

电投产规模的函》相关要求，部分新疆电厂停建缓建，准东五彩湾电厂被列为缓建项目，根

据特变能源与光谷环保签订的《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1 号 2 号机组（2×660MW）烟气

脱硫 BOT 合同》合同相关约定，五彩湾脱硫项目建设工期 1#机组预计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7

月，2#机组预计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9 月，1#、2#机组实际完工时间为 2019 年 6 月和 2019

年 8 月，2019 年 10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电厂项目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完成环保验

收，实际投产时间较预计存在差异。

（2）天池能源昌吉 2×35 万千瓦热电厂工程脱硫系统 BOT 项目，由于昌吉电厂项目未

在规定时间内完工，导致公司脱硫项目建设工期延误，经营效益未达到预期。根据特变能源

与光谷环保签订的《天池能源公司昌吉 2×35 万千瓦热电厂脱硫系统 BOT 项目》合同相关

约定，昌吉脱硫项目建设工期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该项目 1#、2#机组

实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分别为 2017 年 7 月和 2017 年 12 月，实际投产时间较预计存

在差异。

（二）2019 年 9 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2。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未达到承诺累计收益的情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一）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该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

（二）2019 年 9 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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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文辉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25 号）核准，公司向徐文辉、邵永

丽、久泰投资发行股份，并向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资、吉晓翔、陈宇支付现金购买泰欣

环境 70%股权。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10000672673064Q）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档案资料，

相关交易对方已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将泰欣环境 70%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资产总额 20,709.53 28,552.32 54,089.83 65,127.14 

负债总额 17,975.88 24,468.42 45,813.70 43,884.3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696.08 4,083.91 8,276.13 21,242.76 

3、生产经营情况和效益贡献情况 

泰欣环境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20,137,359.38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0,147,365.73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338,562.83元。 

泰欣环境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91,950,740.82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78,814,294.30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125,812.64元。 

4、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公司与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资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资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泰欣环境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3,000.00 万元、7,000.00 万

元和 8,000.00 万元，其中各个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中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及税收减免或返还（以下称“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不超过 200 万元、300

万元和 500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税收减免或返还根据法律法规

（包括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的相关定义界定。前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具体定义：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018 年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和 200 万元孰低者；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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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2019 年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和 300 万元孰低者；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020 年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和 500 万元孰低者。 

2018 年，泰欣环境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147,365.73 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338,562.83 元。2018 年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和 200

万元孰低者为 200 万元，故 2018 年泰欣环境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为 37,338,562.83 元，达到业

绩承诺。

2019 年，泰欣环境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814,294.30 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125,812.64 元，2019 年适格非经常性损益和 300

万元孰低者为 300 万元，故 2019 年泰欣环境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为 76,125,812.64 元，达到业

绩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有关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做逐项对照，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异。

附件 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 

附件 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 9 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附件 2-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 

附件 2-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年 9 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编制单位：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前承诺 募集后承诺 实际投资 募集前承诺 募集后承诺 实际投资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 金额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 金额

1 东湖高新杭州生物
医药产业园项目

东湖高新杭州生物
医药产业园项目

        34,000.00        27,948.40    26,020.99            34,000.00     27,948.40     26,020.99                 -1,927.41
第一期2017年6月；第

二期2018年12月；预计

第三期2021年12月

2 东湖高新合肥创新
中心一区项目

不适用         39,000.00            39,000.00 不适用

3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
一电厂1号2号机组

（2×660MW）工程

烟气脱硫系统BOT
项目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
一电厂1号2号机组

（2×660MW）工

程烟气脱硫系统
BOT项目

        14,000.00        14,000.00    12,967.18            14,000.00     14,000.00     12,967.18                 -1,032.82 2019年10月

4
天池能源昌吉2×35
万千瓦热电厂工程
脱硫系统BOT项目

天池能源昌吉2×35
万千瓦热电厂工程
脱硫系统BOT项目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 1#2017年07月
2#2017年12月

5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32,000.00        32,000.00    31,904.40            32,000.00     32,000.00     31,904.40                      -95.60 不适用

127,000.00      81,948.40       78,892.57   127,000.00         81,948.40    78,892.57    -3,055.83                

附件1-1：

4,463.63

募集资金总额： 84,2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8,892.5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7年： 29,700.0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合计

不适用 2018年： 44,728.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2019年：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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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编制单位：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1 泰欣环境
70%股权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019年9月

合计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23,721.44

注：东湖高新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泰欣环境 70%股权，以上投资金额仅包含发行股份部分。

募集资金总额： 23,721.4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3,721.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年9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泰欣环境70%股权 不适用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不适用 2019年： 23,721.44

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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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编制单位：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累计预计
效益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累计实现净
利润

1

东湖高新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不适用   1,223.70   3,482.20   3,498.70   8,204.60 2,644.85  6,034.45      4,036.00   12,715.30   是

2

东湖高新合肥创新中心一区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3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1号2号机组（2×
660MW）工程烟气脱硫系统BOT项目

15.60%   1,213.30   1,207.70      852.10   3,273.10 -25.06      -35.41          481.18      420.71        否

4 天池能源昌吉2×35万千瓦热电厂工程脱硫

系统BOT项目
44.65%      853.50      848.90      575.00   2,277.40 -178.32    807.08         573.50      1,202.26     否

5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注1：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81,948.40万元，低于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127,000.00万元，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东湖高新合肥创新中心一区项目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

注2：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1号2号机组（2×660MW）工程烟气脱硫系统BOT项目、天池能源昌吉2×35万千瓦热电厂工程脱硫系统BOT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工程进度较

预期有所延后，具体参见“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预计效益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累计实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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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

编制单位：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截止日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累计实现效益

1 泰欣环境70%股权 不适用 3,000.00 7,000.00 3,733.86 7,612.58 11,346.44 是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年9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承诺期实际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本报告书共10页第10页














	众环专字（2020）010417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东湖高新2019
	众环专字（2020）010417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东湖高新2019第一次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010417-表
	附件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12月）
	附件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年9月）
	附件2-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
	附件2-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报告附件—证照盖章扫描版最新(营业执照+执业证书+许可证+刘+罗）

